
 

 

 
 

中税协发[2017]017 号 

   

关于转发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营改增政

策大辅导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： 

现将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营改增政策大辅导工作的

通知》（税总发〔2017〕2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组织税务师

事务所积极协助税务机关做好营改增政策大辅导工作，现就

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请与省级税务机关沟通协调，建立联动机制，促进

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，协助税务机关重点做好建筑、房地产、

金融和生活服务业的一般纳税人、营改增后出现税负上升的

一般纳税人以及原增值税行业中的制造业一般纳税人的政

策辅导工作。 

二、请组织税务师事务所以网络平台、培训、顾问等多



种形式，帮助纳税人熟练掌握增值税应税行为界定、进项税

额抵扣、应纳税额计算和发票开具等政策规定和办税流程；

辅导纳税人充分了解减免税、超税负即征即退、简易方法计

税等规定，确保其对营改增优惠政策和过渡安排应知尽知、

应享尽享。 

三、发挥税务师行业的专业优势，研究制定帮助纳税人

防范增值税风险的方案和工作指南，并搞好宣讲、辅导，尤

其是在增值税进项抵扣方面引导纳税人加强管理，不断提高

抵扣比例，力争实现应抵尽抵，防范虚开、虚抵等风险。 

四、对营改增后税负上升的企业，开展专题辅导和调研

测算，研究提出完善相关政策的意见建议，协会应加强与税

务机关联系，落实三方沟通机制，帮助纳税人充分享受营改

增带来的减税红利。 

 

附件: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营改增政策大辅导工作的

通知》（税总发〔2017〕27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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